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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开发协议
需方单位(甲方) 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供方单位(乙方)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技术开发协议 

甲    方：  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乙    方：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签订地点：  河北省邢台市信都区龙冈经济开发区龙阳北路1号   
签订时间：  2019.12.21  
1开发项目

本次开发零部件用于甲方正在开发的C5车型。
2开发内容

乙方开发下述零部件：
	序号
	产品名称
	甲方编号
	乙方编号
	数量(只)

	1
	下卧铺总成
	C57600200-000
	C57600200-000
	1

	2
	上卧铺(含铰链.罩壳)
	C57600100-000
	C57600100-000
	1

	3
	上卧铺安装螺栓堵盖
	C57600111-000
	C57600111-000
	4

	4
	上卧铺支架总成
	C57600110-000
	C57600110-000
	2

	5
	上卧铺铰链
	C57600121-000
	C57600121-000
	2

	6
	上卧铺铰链罩
	C57600122-000
	C57600122-000
	2

	7
	气撑杆总成-左
	C57600130-000
	C57600130-000
	2

	8
	卧铺前档板本体（4个孔）
	C57600431-000
	C57600431-000
	2

	9
	卧铺前档板本体
	C57600411-000
	C57600411-000
	1


备注：对于零部件总成件，需要求乙方提供BOM表（零部件清单）作为此明细的补充文件。

3、开发费用

   按双方商务合同的约定执行。
4、开发成果
开发成果归甲乙双方共有，任何一方均可独立使用和独立进行延伸性开发，且不得损害甲方利益。如需申请知识产权登记，甲方应为权利人。

5、权利和义务

5.1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5.1.1 甲方有义务提供开发所必须的技术要求，以保证乙方开发工作的顺利进行。

5.1.2 对乙方在开发过程中提出的工艺建议和旨在改善所承担协议零件质量的合理化建议，甲方将进行审核和认可，并尽快给予答复和评价。

5.1.3甲方保证对乙方所提供的各类技术资料及与此有关的机密信息加以保密，未经乙方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法转让给第三方。

5.2 乙方的权力和义务

5.2.1 同意按甲方的要求进行生产准备。

5.2.2 以满足生产纲领规定的批量生产方式所采用的手段制造工装样件，对工装样件进行图纸和技术要求所规定的各项试验。

5.2.3乙方保证对甲方所提供的各类技术资料及与此有关的机密信息加以保密，未经甲方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法转让给第三方。

5.2.4 乙方在本协议产品开发时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否则由乙方承担其法律责任。

5.2.5乙方需向甲方提供开发初期及量产前后的成本分析方案，作为甲方降低成本的参考。

5.2.6乙方对提供的各类参数（技术参数、型号）的准确性负责，并承担因参数提供错误而产生的相关费用，供方应保证本协议中、认可图纸中、实物中及各种认证证书（包括CCC证书、海外认证证书等）中规定的型号的一致性；

5.2.7乙方应做好安全生产保障工作，研发中发生的人身、财产损害责任由乙方承担，甲方不承担任何事故、赔偿等责任。
6 产品技术要求

6. 1法规要求
6.1.1面料及泡沫应具有阻燃性能,符合GB 8410的规定。
6.1.2按照GB/T 16991中的要求，测定织物的颜色耐光以及同时耐热及抗老化的能力≥4；

6.1.3按照GB/T 3920中的要求，织物耐摩擦粘色牢度≥4。

6.1.4按照GB/T 3921中的要求，织物耐洗性≥4。
6.1.14产品符合GB/T 30512-2014《汽车禁用物质要求》中禁用物质的含量限值的要求。禁用物质的检测方法：
QC/T 941-2013《汽车材料中汞的检测方法》

QC/T 942-2013《汽车材料中六价铬的检测方法》

QC/T 943-2013《汽车材料中铅、镉的检测方法》

QC/T 944-2013《汽车材料中溴联苯（PBBs）和多溴二苯醚（PBDEs）的检测方法》

6.1.15 回收利用符合《汽车产品回收利用技术政策》要求。
6.2外观要求
6.2.1卧铺总成要求用塑料膜包装,不得有污损、划伤,应采取有效的防雨、防潮、防变形措施。
6.2.2出厂状态为：空气弹簧一端已挂接在卧铺上；空气弹簧整体有效防护后用胶带暂时固定在卧铺侧面，以防止搬运可能造成的损伤。。
6.2.3卧铺面料应无色差、皱折、异味并具有良好的强度、耐磨性能、透气性和抗静电性能。护面总成应缝合牢固，缝制线迹均匀、平整，无漏线、断线、开缝、脱线和跳线等；卧铺总成装配护面总成后，表面应挺括、饱满、整洁，不应有变色、脱色、污损、划伤、皱褶等瑕疵。

6.2.4卧铺总成中的金属骨架焊接应牢固、可靠，不得有夹渣、未焊透、裂缝、漏焊等缺陷。金属骨架应进行防腐处理，涂漆按Q/FD A021 FDQ7乙要求执行。

*卧铺总成中各骨架（金属或塑料制品）不允许有影响乘员安全的毛刺、飞边、锐棱等,零部件上的字体或标志不得有污损、褪色等现象。

6.2.5上卧铺护网孔径大小为5mm,详见附图。

*H470400000211上表面采用面料表皮颜色见样板OM-ZY6,侧边和下表面采用面料表皮颜色见样板OM-ZY7。 

6.2.7塑料件无缩痕，划痕，毛刺和顶白等外观缺陷，颜色和皮纹按色板要求，要求逼真、无色差。
6.3装配要求
6.3.1 卧铺总成组装完毕后,总成与车身连接的螺栓孔在护面上做出预留孔。

6.3.2未注外轮廓尺寸公差：尺寸在40-120之间为±3，尺寸在120-400之间的为±7，尺寸在400-1000之间的为±10，尺寸在1000以上的为±13。

6.4性能、试验条件要求
6.4.1卧铺衬垫是硬质棉，其密度是：30 kg/m3

6.4.2卧铺使用角度范围0°-41°。

6.4.3角度调节时应灵活、无卡滞、严重晃荡、松动、异常噪音等现象。

6.4.4面料断裂强力应≥600N

6.4.5测定织物以成品的工艺缝纫后其断裂强力应≥400N。

6.4.6按照GB/T 16991中的要求，测定织物的颜色耐光以及同时耐热及抗老化的能力≥4；

6.4.7按照GB/T 3920中的要求，织物耐摩擦粘色牢度≥4。

6.4.8按照GB/T 3921中的要求，织物耐洗性≥4。

6.4.9采用标准棉布摩擦试样，要求不得产生静电作用，不允许产生起毛、起球、吸灰等现象

6.5可靠性、耐久性要求
6.5.1卧铺以实车方式固定(水平均布向前加载1961.33N（200kgf）；垂直均布向下加载3922.66N（400kgf）)，试验后各装置不损坏失灵，总成不损坏，卧铺连接点不分离。

6.5.2上卧铺水平位置及收起位置，整车紧急制动试验，试验过程中每种调节装置要求在锁紧位置处有效锁止。

6.5.3*卧铺上放置100kg沙袋，沙袋与卧铺接触面积不小于0.5m，坏路不少于6000km，试验后，调节机构不损坏失灵，总成不损坏，卧铺总成与车身不分离。

6.5.4后座椅翻折耐久性，后座椅翻折疲劳试验，试验后，座椅翻折功能能够实现，并满足手柄操作力要求。
6.6工作环境及温度要求

在-40 ℃～90 ℃的环境温度下，产品应能满足使用要求。
6.7 尺寸要求

尺寸严格按数据制作，外形尺寸误差不超过5mm。

6.8供货标识要求
可回收利用标识：符合GB/T 26988-2011 《汽车部件可回收利用性标识》要求。

CCC标识：应有CCC标识。

6.9二级供方要求

甲方指定乙方供货产品的二级供方部件明细（适用于总成供货件及模块化供货件）

	序号
	部件名称
	型号规格
	指定供应商
	特殊要求约定

	/
	无
	/
	无
	/


7产品技术输出
7.1在提供工装样品认证前，乙方应随开发阶段向甲方提供以下文件：

a.零部件设计图样(CAD图纸)；

b.零部件数模；

7.2在提供工装样品认证时，乙方应向甲方提供：
a.提供具有技术权威部门的供货型号产品检测报告；

8开发过程控制

8.1 乙方根据

□甲方提供的图纸、技术条件、样件；　　

■乙方提供、经甲方确认的图纸、技术条件、样件；

8.2 乙方需要进行产品更改、工艺更改、材料更改、场地更改时必须提出工程变更申请单，经甲方设计人员同意后，方可变更。变更实施后必须就变更、新增部分重新进行检验、试验和试装，必要时重新进行过程质量审核，同时对技术条件、检验规格或其它已提交甲方的文件作相应更改。由于乙方未通知甲方，擅自发生变更而造成的质量损失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8.3 乙方应按甲方的规定接受甲方的第二方质量体系审核和工艺过程审核。

9 违约责任

9.1 乙方应保证开发质量和满足协议相关技术要求,质量不符合协议要求时,按乙方开发逾期处理；

9.2乙方逾期开发进度节点及改进措施每延误1天，由乙方支付违约金最低5000元；影响上市节点每延误1天，由乙方支付违约金10000元,逾期超过60天,甲方有权终止协议,乙方赔偿按10.7执行；

9.3新产品开发试验重要项目漏项，弄虚作假的首次按5000元考核，第二次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乙方按10.7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损失超出部分，乙方另行支付；
9.4未经甲方确认擅自更换二级供方、生产场地，首次按5000元考核，第二次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乙方按10.7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甲方损失超出部分，乙方另行支付；
9.5 新产品（同一产品）样件连续2次送样不合格，按2000元考核，影响整车试制计划的按5000元考核。甲方损失超出部分，乙方另行支付；
9.6 出现以上情况，除按上述约定执行外,甲方有权终止本协议，乙方并返还甲方已付款及支付开发费用总金额30%的违约金；

9.7 本协议履行中乙方单方终止协议，乙方赔偿金额=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至约定的批量生产之日止的天数×每日500元,甲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关于前期推广、销售、工厂怠工所带来的损失）超出部分,乙方另行赔偿。

10对安全方面设计责任的约定（若涉及）：
零部件安全方面出现的设计问题，责任由乙方承担，并就因此而带来的损失由乙方进行赔偿。
11其它约定

11.1甲乙双方在开发过程中，如有关于设计变更、提高产品质量、功能变更、成本降低等的技术修订，必须经由对方的书面认可并及时书面通知对方。此外，经甲方技术认可后方可投入正式生产模检具的制造；

11.2 甲方将不定期检查乙方对各项条约的执行情况；

11.3 本协议未详述的技术细节，在开发过程中另行商定；

11.4 本协议相关条款的有效期至双方权利、义务履行完毕或有新的协议替代、变更时止；
11.5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解决；
11.6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签字盖章后生效；

11.7本协议发生纠纷时，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向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起诉。

	12协议生效日期：

2019年12月30日



	甲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甲方：河北长征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乙方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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